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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討論事項 

一、案由：核一廠除役作業財務計畫已編竣，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劉文雄委員： 

1. 能否就核能電廠裡面專業人員的再安置或再訓練的
問題提出說明，是不是有其他適合的安排？這整個計

畫裡面並沒有看到人員的訓練。 

2. 麻煩就「自辦工作極大化」解釋一下，是不是要建立
一個專業的小組，讓核二、核三都可以延續下去。  

3. 除役拆廠後，核能電廠發電機等相關設備是否有再使

用計畫，這一些東西有再利用的價值，是不是有考慮
到？ 

 

(二) 林立夫委員： 
1. 經費從以前不到 700 億，變成 1,000 多億，這部分之

比較跟說明要講清楚，因為從網站上外界都可看到數

字的變化。 
2. 我知道費用增加的原因在於自主化，但目標要界定清

楚，核一廠花比較多錢，但到核二廠、核三廠除役時，

效益要出來，即須補充成本效益的說明。 
3. 核一廠的除役案，不能只看核一廠，要看三個廠的全

部經費，前面講的自辦工作極大化、自主建立技術，

這個效益應反映在我們的國內市場，甚至於將來還可
參與國際的計畫，創造出更大的效益，我們應該要看

到這個計畫的成本效益才算完整。 

4. 核電廠除役釋出之 90％的物件是豁免管制，當作一
般的材料在市場上，下腳料的價值就會出來，如鋼材

很多都有價值。但假如在臺灣法規行不通，本來認為

是資產的，現在不是，這一部分要如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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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朝南委員： 

1. 請問一下當時計價時是用台幣或美金?這個跟基金未

來的管理有相關性，如果我們目前除役的問題要仰賴
國外，費用可能是美金換算成台幣。 

2. 未來基金的管理，除了在規定以內生息、借貸可以操

做之外，風險的管理，我們也應該列入。 
3. 我認為地方在乎的是安全問題，再來是回饋問題。國

外要拆除電廠，一定要有地方委員會的組成，成員要

包括核能專家、工程專家、財政專家等跨領域成員。 
 

(四)謝志誠委員： 

1. 有關於除役的工項、工期及財務計畫，必須向社會說
明，台電給的資料、簡報第 17 頁，大概可以看到整

個除役過程的主要工項。這些工項，能不能跟大表格

搭配？讓社會大眾知道，也建議把工期列進來。 
2. 一旦發生工期展延、成本增加，社會大概不會支持，

所以有關於社會溝通說明的工作，有待台電公司多加

努力，要能用淺顯易懂之方式說明，我建議台電能夠
將除役過程的工項、工期及財務計畫用比較簡便的方

式來呈現，也便於委員日後逐項給予建議，配合未來

的滾動式修正。 
3. 希望未來的討論會議可以分階段進行。下次會議先針

對停機過渡階段討論，把各種假設條件及可能發生的

因素納入。第一個階段看起來相對簡單，如果能夠釐
清，將這樣的精神再延續到除役拆廠階段，甚至到最

後的場址階段，會比較好，討論也應包括如何對外說

明、如何將資訊公布在網路上。 
 

(五)劉志堅委員： 

1. 除役 25 年的 338 億經費，應該有一些設定條件或者
是假設情境，包括剛剛講的費率調整，如何讓委員跟

專家再深入瞭解或者是提供建議、看法很重要。其他

不管是高階、最終處置或者低階的處理，這些比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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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工作是否可以清楚的論述或者是說明。 
2. 有一些訊息，如果能在這邊說明更好，比方說外界認

為 3,000 多億不夠，可能增加到 6,000 多億，但是台

電說明不會增加到 6,000 億，可能增加 1,000 多億。
但是現在如果費用都還在調整變動，這除役的花費

338 億永遠是在變動，要有一個比較正式對外的聲明

或描述。 
 

(六) 柯瓊鳳委員： 

1. 有關於附件摺頁(各工項成本表)第 1 頁，核能一廠除
役作業財務計畫各工項的成本表，建議把 WBS 的五個

大步驟每一步驟總計多少錢寫在最右邊那一欄，各個

階段需要多少錢，是不是可以再補充一些相關的資
訊。 

2. 摺頁第 3 頁最底下，沒有看到各個項目的總計，活動

相關成本的總支出多少？是不是可以做補充？  
3. 第 5 項「資產」的編法比較保守，整個第 5 大項全部

的數字都是 0，是因為這邊沒有預估資源回收的部分?

表格的內容是不是可以更為資訊透明。 
4. 總預算 338 億多，這個指的是現在的 338 億又或是

2044年後的338億？是現值或終值?這個差距是非常

大的。 
5. 剛剛委員也有提到假設條件，是不是可以把假設條件

跟風險因子結合？像委員提過的匯率、利率及通膨的

估計、人事成本、薪資調整的比例及薪資上漲率等
等。 

6. 如果從環保的角度去看，相關的設備、資源拆下來之

後有沒有重複使用的價值，能夠用到多少？但是我們
比較強調的是建築物本身、廠房本身及設備本身的拆

除，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這一些因子放進來？ 

7. 有關於 KM，也就是知識管理的部分，相關的除役經
驗跟除役技術是不是以後也可以累積成 KM 系統，然

後來作為未來的費用編列參考？ 

8. 有關保險部分，表格最後在 5.4 有一個保險費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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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錢只編了 8 億多，保險的期間跟範圍並不是很清
楚，不清楚列出來的數字是高估或是低估，比較沒有

相關的資訊說明。 

9. 漲價準備金 1.8%怎麼算，是不是也可以補充？ 
10.關於準備金，有準備金跟工程準備金。這裡所提的，

比較大的部分是工程準備金，在五大項的成本當中，

期間相關成本及第4項的工程準備金是在338億裡面
最主要的項目，其中的 1、3、5 比例非常低，是否可

說明。 

11.工程準備金的部分是估計數字，我們把大部分不確定
的東西都放在這一部分，是否會影響到相關的決策？ 

 

(七) 施信民委員： 
對於除役計畫最終的狀態沒有說明很清楚，除役之後

我們的廠區是長什麼樣子，還有多少土地的比例會放

置廠房，有多少的比例可以復原的，希望這個資訊能
夠讓委員知道。包括土地的再利用或是核電廠用地轉

換為其他用地的規劃。 

 
(八)方良吉委員： 

其實台電公司具備相關之技術管理能力與財務基礎

評估能力，我們委員專長不同，是不是可以依此分成
兩個小組，包括技術跟財務兩組，一些議題可以由兩

個小組分別討論。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除役自主化以及與國內產業鏈結合是我們目前的方向，

自主化是希望電廠運維的這一些人員能夠參與除役，把

技術建立起來，然後運用到核二、核三的除役，同時也
跟國內的產業、相關的專家團體結合，去向國外爭取生

意。我們在電廠有成立工作小組，針對工作規劃、訓練

及設備利用做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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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謂自辦工作極大化，即只要能自己做就盡量自己做，
如反應爐拆除是第一次做，我們會委託給比較有經驗的

廠商，後續會結合國內的產業來發展同樣的工程，在核

三或者是核二除役來做。 
(三) 有關廢金屬收回再利用的問題，是要突破的，依國外的

經驗，大部分都可再利用，剩下的再做最終的處置，這

樣整個成本才會低，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如何溝通、
管控，不要造成外面的污染，這個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

向。 

(四) 安全方面，是地方關心的重點。尤其現在燃料仍在爐心，
因一期的乾式貯存還拿不到水保完工證明，不能往下運

作。即便將來的燃料拿出來了，安全上還是不能放鬆，

有運轉規範上的要求，我們會依照國際相關安全準則，
在國際的監督之下，把除役的工作做好，不會對外面造

成影響，這一點請委員放心。 

(五) 有關未來預算變動如何處理，有每 5 年基金重估一次的
機制。根據國內的政策變化，目前最新版本的核能後端

營運總費用重估到 4,700 億左右，現在還在經濟部審查

階段。以後還會有變動，也許減少或者是增加。因為有
15％的準備金，故若有小變動都在允許範圍，若大的變

動就要靠每 5 年的重估。 

(六) 有關除役時，保險或是匯率上的一些匯兌損失，在財務
計畫規費裡已納入除役的保險了。有關外幣部分，核一

廠除役有 1/4 要請外國廠商幫忙，3/4 在國內採購，當

初是用 32.25 元較保守的美金匯率來估算，按照現在的
匯率，實際的費用會比估計的費用稍微低一點。核一自

辦之後，核二、三是不是可以節省費用？這個在財務計

畫裡面會納入，也會在未來五年重估的時候，把這部分
的效益放進去，因此有可能五年之後重估所需要的經費

會往下降。 

(七) 核二、核三的除役規劃將奉原能會核可之後，再將相關
的財務規劃跟各位委員報告。 

(八) 各階段的費用表，我們會根據委員意見修正後提供給委

員。我們是用終值的方式去看待這整個計畫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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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今天主要是報告財務計畫，因此剛剛委員關心的其他議
題，我們再找機會把整個除役規劃介紹清楚。 

 

 
 

召集人 

(一) 核一除役作業的財務計畫，建議另外安排一次比較清楚
的報告向委員說明、討論。這個討論模式建立起來，以

後核二廠、核三廠的計畫都好處理。討論之重點尚要包

括對外溝通，以及要如何將除役資訊公布在網站。 
(二) 請國營會協助委員了解整個除役計畫之分工跟框架，哪

一塊誰負責，監督單位是誰、執行單位是誰，以及錢的

來源跟去處，這一些說明做好，以後不管是誰來當委員
都可以清楚了解。 

(三) 為便未來委員瞭解核一除役作業，將分成兩個組，一個

是技術層面的(由業務組負責，本組也含成本效益分析)、
另外一組是財務面向的(由會計組與財務組負責)，請委

員自行選擇參加進行相關討論。討論前請執行單位先將

委員建議的資料修正補齊。 
(四) 本會考量的是錢是否足夠，第二個是花錢是否符合成本

效益。技術面的核心審查其實責任不在這個委員會。 

                 

討論事項 

二、案由：107 年台電公司提撥後端基金暫行措施，提請審

議。 
 

召集人 

(一) 下次會議請會計組就基金運作的機制，包括提撥方式排
第一個報告案，跟委員作完整的說明。。 

(二) 本案因後端基金重估案尚未核定，先行撤案。 

 
 

討論事項 

三、案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



7 

 

要點」因應電廠除役狀況修正部分條文，提請審
議。 

 

四、案由：新北市石門區公所「新北市石門區核一廠除役監
督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 14 萬 8,760 元向本會申

請全額補助，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立夫委員： 

地方政府要監督除役的事情，應由原能會來處理較合
適，因為後端營運基金應要跟處理廢棄物之後端事務

有關，如果要點提到地方政府要監督除役之經費，是

否要放到原能會下的平台比較合適？ 
 

(二)劉文忠委員： 

1. 所謂地方除役監督委員會，比如像新北市之「核安監
督委員會」，並不是原能會可以指派或是指使新北市

政府成立的，它是一個自主的組織，地方的除役委員

會也是一樣，原能會並沒有這個權限。 
2. 區公所配合台電成立除役地方監督委員會非常不容

易，這個補助其實只是一筆小錢，不需要因小失大，

地方的回饋建議從寬。 
3. 辦法的名稱建議可改為「核電廠除役及放射性廢棄物

貯存回饋要點」，將除役的概念加入。 

 
(三)施信民委員： 

如另外去設置除役回饋要點，會不會比去修現行之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要點」來得好？因為接下來
都是除役的問題，發電的階段慢慢沒有了，應有一個

除役期間的辦法，比依附在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要

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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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一) 第三與第四案同意，並依主決議精神，於 106 年起即應
維持回饋金發放額度，予以補足地方回饋金總額差額，

請業務單位儘速辦理 

(二) 條文名稱須修正，改為「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及核能電廠除役回饋要點」或其他適當名稱，

另刪除第六條第一項 第六款「地方政府下設放射性廢棄

物或除役監督團體之必要費用」。請業務單位依決議修正
後，重新檢視條文，先送各位委員，下次會議再討論。 

 

 

五、案由：新北市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三芝區公所依

立法院106年 1月 19日第 9屆第2會期第1次臨

時會第2次會議決議，向本會申請地方建設補助，
提請審議。 

 
召集人 

(一) 因各區公所並未依主決議要求補足居民相關福祉事宜，

有關建設補助部分應不予補助，請各區公所依新修正回

饋要點，請領各區公所 106 年回饋金不足補助數，依照
立法院 107 年決議，用於居民相關福祉事宜。 

(二) 建議把立法院的主決議，寄給委員參考。 

 

 

六、案由：蘭嶼低放貯存場 104-106 年土地租用配套回饋金

2.2億元，擬依規定陳報行政院奉核後先行辦理，
提請審議。(原報告事項第三案改列)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劉志堅委員： 
1. 附件中有提到「土地租用配套回饋計畫書」，其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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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的回饋金委員們並不知道它的用途規劃。 
2. 現在 107 年如何看待土地租用這個問題？未來執行

單位如何做安排？ 

 
(二)林立夫委員： 

當時立院有通過預算，但沒有辦法執行，可以否將預

算提存放著，現在就不用這樣的程序了。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案在 104 年時已向蘭嶼

鄉公所申請，但一直沒有通過。直到 107 年，在行政院
的協助之下，請臺東縣政府依權責核定續租，蘭嶼鄉公

所也同意用換文代替簽約的方式，完成續租程序。 

(二) 2.2 億土地租用回饋金是蘭嶼鄉公所依據鄉民福祉及
地方建設提出的計畫。目前規劃的蘭嶼居民健康檢查不

包含在 2.2 億裡面，而是行政院另外核定的專案，2.2

億只是我們補助蘭嶼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尚有環島公路
的補助等，那些專案申請，我們會提到基金會請委員審

議。 

(三) 有關 107 年以後之規劃，我們在付租金時已向蘭嶼鄉公
所提出 107 年至 115 年的續租申請。 

(四) 我們的基金是現金收入制，並不是權責發生制，如果是

權責發生制就可以提存。 
 

召集人 

同意通過，本配套回饋金撥付案前幾個租期均已經委員
會同意在案，請依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定後辦理。 

 

 


